
威海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选定光电直读

干式远传水表年度供应商预算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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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单位：威海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2026年1月

第一部分 预算征集公告
一、项目名称

威海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选定光电直读干式远传水表年度供应商预算征集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WHSW2026-004
2、项目概况：现公开征集威海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光电直读干式远传水表的预算价格，详见报价函中清单。本次预算征集是本项目采购工作的初步安排，具体项目采购情况以后续相关采购公告和采购文件为准。

    3、质保期及相关服务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少于6年。
4、供货期：乙方应自甲方通知之日起15日内，按照通知的要求将产品运抵甲方指定地点，甲方不再另行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5、合同有效期：1年。合同期满后，甲方对乙方履行情况进行考核，合格则续签合同，续签不超过2次。

6、质量标准：达到国家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7、征集范围：预算价格包括但不限于水表、采集器、集中器以及信号专用电缆、接线卡等材料费、包装费、运输费、以及施工穿线、采集器和集中器的安装（不包含水表的安装）、软件升级开发费和使用费、系统运营调试费、使用维护费、管理费、服务费、利润、税金等全部费用。
预算征集时间、地点及方式
1、征集时间：2026年1月15日17时00分至2026年1月22日17  
时00分（北京时间）。

2、获取地址：登录“威海市水务集团官网”首页上方“信息公开”左侧“重要公告”中“招标采购”模块。(网址：http://www.wh-swjt.com/index/)
3、报价函需加盖公章及负责人签字，发至电子邮箱。采购人承诺不会将征集的报价函透漏给第三方。
4、技术要求如有疑问，整理并加盖公章，发至电子邮箱。

5、电子邮箱：whswzbb123@163.com。
四、发布公告媒介
威海市水务集团官网（http://www.wh-swjt.com/index）。

五、联系方式
1、采购人：威海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威海市上海路58号
联 系 人：张莹

联系电话：0631-5978699
第二部分 技术要求

一、技术要求

1、执行标准

《饮用冷水和热水水表》GB/T 778-2018

《饮用水冷水水表安全规则》CJ 266-2008

《饮用冷水水表检定规程》JJG 162-2019

《民用建筑远传抄表系统》JG/T 162-2017

《户用计量仪表数据传输技术条件》CJ/T 188-2018

《电子直读式水表》CJ/T 383-2011

《电子远传水表》CJ/T 224-2012

《小口径饮用水冷水表表壳技术规范》T/CMA SB201-2025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安全评价标准》GB/T 17219-1998

《阶梯水价水表》CJ/T 484-2016

《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设备的技术要求》信部无[2005]423号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T 4208-2017

《可靠性试验》 GB/T 5080-2012 

《仪器仪表运输、运输贮存基本环境条件及试验方法 》GB/T 25480-2010以及其他相关的最新版的标准以及规范

2、系统架构

2.1、光电直读干式有线远传水表系统采用RS-485/M-BUS总线制，其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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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光电直读干式有线远传水表系统，采用有线方式传输交互数据，二级架构，即远传水表，将信息传递至集中器后,集中器再通过GPRS/4G/NB-Iot等方式将信息上传至管理软件数据服务器。

2.3、数据采集层由远传水表、采集器、集中器等组成。数据采集层可同时支持手持抄表机集中抄表和集中器自动抄表两种抄表模式。当集中器网络连接断开时，可通过手持抄表机集中抄表方式抄读水表数据。
2.4、网络层支持GPRS/4G/NB-Iot等无线（集中器）通讯方式，实现采集层与数据管理层之间的数据、指令交互。

2.5、数据管理层和综合应用层实现数据存储、报表管理、收费管理、数据分析、抄表任务管理、报警管理、系统权限管理等功能。

3、基表规格、功能及技术要求

3.1、规格型号为DN15-DN25的，表壳为铸造黄铜材质，旋翼式干式水表、B类及以上、带光电直读电子装置；规格型号为DN40及以上的，表壳为球墨铸铁材质，螺翼式干式水表、B类及以上、带光电直读电子装置。

3.2、基表形式应为干式，采用机电分离结构设计，要求采用整体式结构密封或者灌胶密封，彻底解决防水、防潮问题。

3.3、水表温度范围等级为T30及以上。

3.4、水表材质满足以下要求：

3.4.1、水表内所有接触水的零部件必须采用无毒、无污染、无生物活性的材料，符合GB/T 17219的要求。

3.4.2、表壳不应有凹痕、划伤、裂纹、螺纹损伤等现象。

3.4.3、表面涂镀层应均匀，不应有皱纹、留痕、针孔、起泡等缺陷。

3.4.4、表示功能的文字符号和标志应清晰端正，接插件必须牢固可靠。

3.4.5、水表必须有防护装置，封印后，在正确安装好之前和之后，如不破坏防护装置就不能拆开电子水表及调整装置。

3.4.6、标称口径25mm及以下的水表使用期限不低于6年；标称口径>25mm至50mm的水表使用期限不低于4年；标称口径大于50mm或常用流量Q超过16m³/h的水表检定周期一般为2年。

3.5、 压力损失

压力损失应符合GB/T 778.1中4.3条款，等级为△P63等级。

3.6、基表准确度、量程比

3.6.1、水表准确度为2级，以最小流量和分界流量之间的流量排出的体积的最大允许误差为±5％；以分界流量和过载流量之间的流量排出的体积的最大允许误差为±2％；水温超过30℃时，以最小流量和分界流量之间的流量排出的体积的最大允许误差为±5％；以分界流量和过载流量之间的流量排出的体积的最大允许误差为±3％。

3.6.2、水表量程比R≥80。

4、电子装置技术要求

4.1、光电直读远传水表的电子装置，采用对射式光电信号采集方式，4位字轮全部直读识别，输出信号为数字信号，布线方式为RS-485/M-BUS总线制。

4.2、光电器件参数技术要求：光电器件采用不可见光的光电发射管和接收管；发射管发射强度0.67~1.16Mw/sr，接收管导通状态接收电流0.54～1.0mA。

4.3、采用RS-485/M-BUS总线供电方式，平时不需要电源，只在读表时才对其供电。表头内不允许安装电池。单只光电直读式远传水表的静态电流≤1.0mA，工作电流≤20mA。

4.4、光电直读电子模块必须具备自动检测光电器件参数特性的功能。

4.5、具有自分析功能，自我校准、判别的功能；集中器具有将水表异常数据采集并附带上传的功能；平台具有系统可自优化，分类提示异常数据的种类，以防止误读的情况出现。

4.6、接口要求：采用RS-485/M-BUS总线接口；总线电源电压范围：12V-36V（RS-485/M-BUS总线末端从站空号电压应大于12V，传号电压应比空号电压大于10V，且传号电压应小于36V）。

4.7、总线短路或是电源中断不应影响水表的其他性能和参数，并且水表指示体积和恢复供电后的水表电子读数不因电源故障而丢失。水表总线接口应具备抗雷击、抗浪涌能力。

4.8、必须确保电子读数与机械读数的一致性，水表机电转换误差≤±1个最小转换分度值。

4.9、水表的电子装置连同引出线和引出线密封装置应有防尘、防潮能力，满足IP65以上的防护等级。引出线长度为800mm，RS-485接口水表选择国标RVVP 4*0.5mm2聚氯乙烯绝缘屏蔽护套软电线，M-BUS接口水表选择国标RVVP 2*1mm2聚氯乙烯绝缘屏蔽护套软电线，芯线为多股线。引出线缆需套不锈钢金属软管，长度与远传水表出线长度一致。

4.10、适应E1电磁环境，即适应住宅、商业和轻工业的电磁环境。

5、光电直读干式有线远传水表中继调备技术要求

5.1、采集器技术要求

5.1.1、应采用32位高性能ARM Cortex-M3/M4处理器,主频不低于72MHz;应兼容有线M-BUS及有线点对点传输方案，且便于设置调整传输方案。

5.1.2、数据存储：具有不低于64M的存储空间Flash。并能保证停电后数据可保存10年不丢失。

5.1.3、通讯接口：上行接口：RS-485/M-BUS、无线接口；下行接口：RS-485/M-BUS通道：能驱动的远传水表数量应不少于100只。

5.1.4、支持多种组合模式抄表，可满足不同现场环境的安装和使用：集中器两级组网：集中器直接抄表，支持2-4路M-BUS/RS-485/M-BUS （每路至少可接表100只）。

集中器2级组网：集中器无线连接采集器，采集器再有线抄表。

5.1.5、应具有自动定时、被动操控等功能，可提供现场、远方设置参数，可支持远程升级；应支持通过上行端口抄录测试。

5.1.6、通信协议：

CJ/T 188-2018《户用计量仪表数据传输技术条件》。

5.1.7、供电方式：

额定电压：220V，-20%～+20%

频率：50HZ，–6 % ～+2%
5.1.8、整机功耗：≤15W
5.1.9、参数设置：现场设置或通过远程方式修改。

5.1.10、指示灯：自带电源、工作指示、上行通信和RS-485/M-BUS通信指示灯。

5.1.11、工作环境：温度：－25～＋55℃；相对湿度：5 %～1 0 0 %。

5.2、集中器技术要求

5.2.1、应采用32位高性能ARM Cortex-M3/M4处理器,主频不低于72MHz;应兼容GPRS/4G/NB-Iot等无线传输方案，且便于更换传输部分方案。

5.2.2、数据存储：具有不低于64M的存储空间Flash。并能保证停电后数据可保存10年不丢失。

5.2.3、通讯接口：上行接口：GPRS/4G、RS232；下行接口：4路M-BUS、无线接口、RS-485。

5.2.4、GPRS/4G/NB-Iot通讯模块：采用GPRS/4G/NB-Iot工业无线模块，提供数据传输功能。

5.2.5、上下行通信协议：

JG/T 162-2019《住宅远传抄表系统》

CJ/T 188-2004《户用计量仪表数据传输技术条件》

5.2.6、数据传输：采用GPRS/4G/NB-Iot或RS232实时传输方式,支持服务器固定IP或域名解析方式工作。

 5.2.7、支持多种组合模式抄表，可满足不同现场环境的安装和使用 ：集中器两级组网：集中器直接抄表，2-4路RS485/MBUS （每路至少可接表100只）；集中器2级组网：集中器无线连接采集器，采集器再有线抄表。

 5.2.8、集中器应具有自动定时、被动操控等功能，可提供现场、远方设置参数，可支持远程升级；应支持通过上行端口本地抄录测试。

 5.2.9、集中器具备自动补抄机制，集中器设置为定时抄表后，设备会自动补抄未抄表或上传的数据。

5.2.10、供电方式：额定电压：220V，允许偏差-20%～+20% 

频率：50HZ，允许偏差–6 % ～+2%

5.2.11、整机功耗：≤15W
5.2.12、参数设置：现场设置或通过远程方式修改。

5.2.13、工作环境：温度：－25～＋55℃；相对湿度：5 %～1 0 0 %。

6、系统可靠性

6.1、从调试成功正常抄收之日起，每运行一年，统计情况需满足：

	一次抄读成功率（%）
	总差错率（%）

	>99.5
	﹤0.5


6.2、抄录计量管理系统主要功能要求

抄录计量管理系统：对水表数据进行抄读、计量等，需开放端口，与甲方的系统对接。

6.2.1、系统应将远传表的数据经集中器传输到系统，并对数据进行处理、储存；按操作员的命令显示和导出Excel各用户数据清单，当规定时间内收不到数据时，应有记录并报警。

6.2.2、系统应具有设备初始参数（如日期、时间、设备参数、频点、空中速率等）和抄收参数（如抄收间隔、抄收周期等）的功能，且这些参数可以远程设置。

6.2.3、系统中各设备应具有完善的操作安全权限管理功能,防止人为破坏与误操作的锁定功能。

6.2.4、后台抄表管理系统可实现远程控制水表阀门的开启与关闭，可根据用户需求增加预付费自动关闭和开启功能。

6.2.5、可根据用户需求增加后台抄表管理系统短信提醒功能，且短信内容可根据用户要求定制。

6.2.6、远传抄表系统可根据用户需求支持支付宝或微信缴费功能。

6.2.7、系统管理：对整个系统进行管理，包括密码修改，数据库备份，退出系统。

6.2.8、基本资料：包括水价，抄表类型等。

6.2.9、用户信息：管理用户的详细信息,包括区域信息，小区信息，用户信息等。

6.2.10、数据查询：可对历史数据进行查询。

6.2.11、数据导出接口：进行数据的导出。

6.2.12、报警功能：远传抄表系统管理具有水量异常提示功能，对水量异常用户进行报警提示。

6.2.13、具有一定的研发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变化的需求。

二、服务要求：

1、采购内容

1.1、远传水表除水表之外，还需配备远传抄表系统（包括软件、采集器、中继器、集中器、光电直读模块、连接用的数据线等货物及上述设备之间的连接、调试，上述设备的数量根据采购水表清单配备），全部水表及设备等由乙方提供。

1.2、采集器、中继器、集中器、软件等远传抄表系统配备设备可根据甲方要求量身定制。

1.3、远传抄表系统准确率必须达到99.5%以上，并能联网抄录外网所用光电水表，提供正常准确的协议并能与甲方系统对接。
2、按照甲方的要求做好所有项目的施工设计。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做出合理的施工方案；在项目竣工后，将竣工图等相关资料全部移交甲方技术部门保管。

3、相关服务要求

3.1、保修期内的设施如果出现问题，全部按最新技术标准免费进行更换；采集器、集中器等硬件进行免费更换升级。质保期满后出现故障可按成本计取维护费用，远传抄表系统管理软件终身免费升级换代、免费维护。

3.2、免费为甲方相关人员提供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管理软件操作、一般故障判断、故障排除、水表、设备、系统和相关维护等，确保甲方熟练掌握管理维护技能。

3.3、售后服务的机构、人员及资格要求：运维期间服务人数不低于5人，主要包括管理人员1名，具有协调及管理能力；技术员1名，具有水表及远传相关技术以及绘图，勘察现场等运维期间所需的技术支持；维护员3名，具备快速，熟练解决问题的能力；随着实际采购数量的不断增加，配备足够的管理、技术及维护人员，同时需要预留足够的备品备件。

3.4、乙方要按照供水区域确定分区责任人，及时与甲方工作人员配合，解决包括物业和用户等在内的所有投诉纠纷。

3.5、售后服务人员必须自接到甲方工作人员通知后0.5小时内做出快速响应，2小时内赶赴现场解决问题。

3.6、乙方负责每月巡查一次各小区通讯线路及相关设施，发现隐患及时处理，发现问题及时修复。

3.7、乙方每月按各小区水表总数的20%进行现场数据和系统抄录数据的对比，发现问题立即处理，并根据实际情况扩大对比范围。如果某小区水表故障率超过1%，则整个小区水表应全部予以更换。乙方在甲方发现问题之前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的，每次问题都要有详细记录。

3.8、根据甲方要求时限，每月向甲方提供一份供水区域内远传水表运行情况报告，数据对比，以及问题表更换原因数量、处理方案。

3.9、每月上门回访，跟踪系统运行情况和售后服务工作，根据回访结果，测量、分析和改进各项工作。

3.10、每年详细汇总本年度的管理维护情况，分析不足之处、制定下一年度工作计划，确保水表管理更加精细化，人性化，智慧化。

4、乙方需根据以上要求写出详细方案，明确工作措施，确保水表管理系统平稳有序运行。
5、水表故障率不得高于0.1%.

报价函格式

报价明细表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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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不含税单价（元）
	含税单价
(元)
	暂定含税合价（元）
	单个水表重量（KG）
	单个表壳重量（KG）
	品牌
	生产

厂家
	备注

	1
	光电直读干式远传水表
	DN15
	套
	10000
	
	
	
	
	
	
	
	不含表腿

	2
	光电直读干式远传水表
	DN20
	套
	20
	
	
	
	
	
	
	
	

	3
	光电直读干式远传水表
	DN25
	套
	20
	
	
	
	
	
	
	
	

	4
	光电直读干式远传水表
	DN40
	套
	10
	
	
	
	
	
	
	
	

	5
	光电直读干式远传水表
	DN50
	套
	10
	
	
	
	
	
	
	
	

	6
	光电直读干式远传水表
	DN80
	套
	10
	
	
	
	
	
	
	
	

	7
	光电直读干式远传水表
	DN100
	套
	8
	
	
	
	
	
	
	
	

	8
	大表数据终端
	/
	套
	38
	
	
	
	
	
	
	
	DN40及以上大表配套

	含税总价（元）
	大写：

小写：

	备注
	产品价格为全费用综合单价，包括水表、采集器、集中器以及信号专用电缆、接线卡等材料费、包装费、运输费、以及施工穿线、采集器和集中器的安装（不包含水表的安装）、软件升级开发费和使用费、系统运营调试费、使用维护费、管理费、服务费、利润、税金等全部费用。按批次采购，实际采购量以甲方通知为准。

所供单个水表的实际重量和单个表壳的实际重量不能低于填报的重量。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质保期外供应的备品、备件/易损件
	序号
	备品备件/易损件名称
	规格

型号
	产地
	品牌
	生产厂家
	单位
	含税单价（元）
	备注

	1
	单水表
	DN15
	
	
	
	块
	
	

	2
	单水表
	DN20
	
	
	
	块
	
	

	3
	单水表
	DN25
	
	
	
	块
	
	

	4
	单水表
	DN40
	
	
	
	块
	
	

	5
	单水表
	DN50
	
	
	
	块
	
	

	6
	单水表
	DN80
	
	
	
	块
	
	

	7
	单水表
	DN100
	
	
	
	块
	
	

	8
	采集器
	
	
	
	
	台
	
	

	9
	中继器
	
	
	
	
	台
	
	

	10
	集中器
	
	
	
	
	台
	
	

	11
	光电直读模块
	
	
	
	
	个
	
	

	12
	信号专用电缆
	
	
	
	
	米
	
	

	13
	接线卡
	
	
	
	
	个
	
	


注:本格式报价不包括在总报价内。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预计的管理及相关服务期外运营费和维护费用明细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费用名称
	含税单价（元）
	含税合计（元）

	1
	
	
	
	
	
	

	2
	
	
	
	
	
	

	3
	
	
	
	
	
	

	4
	
	
	
	
	
	

	……
	……
	
	
	
	
	

	合计（元）
	


注:本格式报价不包括在总报价内。

一、征集范围：预算价格包括但不限于水表、采集器、集中器以及信号专用电缆、接线卡等材料费、包装费、运输费、以及施工穿线、采集器和集中器的安装（不包含水表的安装）、软件升级开发费和使用费、系统运营调试费、使用维护费、管理费、服务费、利润、税金等全部费用。
二、付款方式：甲方每年付款三次，每次付款比例不超过账面应付账款的25%。甲方付至挂账总金额的95%时暂停付款，剩余5%款项待甲乙双方合作到期且最后一批运输处置质保期满后无息支付。
三、发票、税率（%）： 增值税普通发票、      %。
四、供货期：乙方应自甲方通知之日起      日内，按照通知的要求将产品运抵甲方指定地点，甲方不再另行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五、质保期及相关服务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      年。
六、质量标准：达到国家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七、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分批次供货，最终总价按实际采购量进行结算。

八、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报价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